
      

 

股票简称：六国化工      股票代码：600470       公告编号：2024-029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 

及增补董事、监事的公告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

公司董事徐均生先生、副总经理张福华先生的辞职报告；监事会收到公司

监事吴健先生的辞职报告。徐均生先生因工作安排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董事会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张福华先生因到龄退休的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吴健先生因到龄退休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

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徐均生先生的辞职未导致

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张福华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吴健先生的辞职导致公

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

监事后生效，在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前，吴健先生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徐均生先生、张福华先生、吴健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认真履职，勤勉

尽责，为公司规范治理和经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24 年 4 月 28 日，持有公司 5%股份的股东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

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关于提请增加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建

议将《关于提名华卫琦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聂辉强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简

历附后）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被提名人华卫琦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

审查，认为华卫琦先生符合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上述临时提案增

补列入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程。 

特此公告。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30 日 

 

 

 

 

 

 

 

 

 

 

 

 

 

 



      

 

附件：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华卫琦简历如下： 

华卫琦，男，1972 年 3 月出生，化工专业博士，MBA，并先后入选中

组部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华卫琦 2001 年 1 月加入万华，历任化工过程研究所所长、发

展规划部部长、技术研究部部长、万华研究院院长、公司技术总监。在万

华工作期间，组建培育出了一支千余人的研发创新团队，先后主持和承担

国家科技支撑、863、国际科技合作、省市重大科技专项等 10 余项，推动

MDI 技术多次更新换代，并开发成功了 ADI、MDI 废盐水回用等一批重大

科技成果，累计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 60 余件，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最高奖、

一等奖和二等奖 5 项，以及中国青年科技奖、求是杰出青年科技成果转化

奖、山东省优秀发明家（记一等功）、山东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现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 

 

 

 

2、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聂辉强简历如下： 

聂辉强，男，1980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南开

大学研究生学历。曾任万华化学（宁波）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万华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现任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